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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一) 本次回购方案的审议情况 

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27日、

2023 年 11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竞价回购股份方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竞价回购股份方案公告》；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 本次回购的基本情况 

1. 回购用途及目的  

基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维护股东利益的目的，并综合考虑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等因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研究决定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 回购方式  

本次回购方式为竞价方式回购。 

如回购期间涉及股票交易方式变更，将及时调整回购方式并按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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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拟回购数量、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1.3 元/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750,000 股，不超过

5,50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4.25%-8.50%，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

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7,150,000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回购股份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成实际情况为准。 

4. 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4个月。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如果触发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或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股东

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二、 回购方案实施进展情况 

进展公告类型：已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累计达到 5.28% 

回购实施进度：截至 2024 年 2 月 1 日，已回购数量占拟回购数量上限的比例为

62.09% 

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竞价转让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41.478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回购最低成交价为 1.00 元/股,最高成交价为 1.25 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4,130,915.47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占公司拟回

购资金总额上限的 57.78%。 

 

截至目前，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 回购实施预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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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本次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未经预告而实施回购的情形，不存在

回购实施区间未实施回购的情形。 

 

四、 备查文件 

《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竞价回购股份方案》； 

《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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